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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境外投资项目国内审批流程 

近做了一个境内公司到美国设立子公司的项目，我在这里分享一下相关流程。 

【境外投资项目国内审批流程】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境外投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以下称“投资主体
”）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获得境外所有权、控
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投资活动。 

境外投资具有诸多优势，比如可以享受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便于更快速地占领境外市场，以及加深我国
与东道国的技术交流等。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境外投资项目国内审批流程包括发改委、商务部门、外汇
管理部门三个部分。现将境外投资项目国内审批流程的主管部门、备案依据、备案所需材料、办理时限
、注意事项等予以总结。 

（一）发改委 

1、主管部门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针对地方企业（若投资项目不属
于敏感类项目，不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不涉及敏感行业），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资项目，
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备案。 

2、备案依据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布企业境外



投资管理办法配套格式文本（2018年版）的通知》（发改外资〔2018〕252号）。 

3、备案材料 

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原则上均在网上备案系统进行申报（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通过“政务服务
中心”-“网上办事”-“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络系统”进行访问）。发展改革部门对符合备案
条件的境外投资项目出具备案通知书。 

需提交以下资料： 

（1）《境外投资项目备案表》； 

（2）《境外投资项目备案表》附件： 

a.投资主体注册登记证明文件； 

b.追溯至终实际控制人的投资主体股权架构图； 

c.经审计的投资主体财务报表； 

d.投资主体投资决策文件； 

e.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投资协议或类似文件； 

f.证明投资资金来源真实合规的支持性文件； 

g.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4、办理时限 

项目备案表和附件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备案机关应当予以受理。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本案管理范围、项目不属于
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逾期不
告知的，自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即为受理。 

5、注意事项 

①核准文件、备案通知书有效期2年。确需延长有效期的，投资主体应当在有效期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
出具该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的机关提出延长有效期的申请。 

②已核准、备案的项目，发生： 

a.投资主体增加或减少； 

b.投资地点发生重大变化； 

c.主要内容和规模发生重大变化； 

d.中方投资额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原核准、备案金额的20%，或中方投资额变化1亿美元及以上； 



e.需要对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有关内容进行重大调整的其他情形时，投资主体应当在有关情形发
生前向出具该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的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二）商务部门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案
和核准管理。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
实行备案管理，其中地方企业报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3号）、《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境外投资管理工作的通知》（
商办合函〔2014〕663号）。 

企业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提交备案申请材料，并将真实性审查纸质材料报市（州）商务主管部门
查阅。如材料齐全，上报商务厅。商务厅对企业真实性材料审查后，对符合要求的，在系统中受理企业
备案申请。 

（1）《境外投资备案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或并购相关章程（或合同、协议）； 

（4）相关董事会决议或出资决议； 

（5）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全套）； 

（6）前期工作落实情况说明（包括尽职调查、可研报告、投资资金来源情况的说明、投资环境分析评价
等）； 

（7）境外投资真实性承诺书； 

（8）属于并购类对外投资的，还需在线提交《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4、备案时限 

《境外投资备案表》及申请资料填写如实、完整、符合法定形式，且企业在《备案表》中声明其境外投
资无《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地区）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
者参加的条约、协定；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5、备案结果 

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三）外汇管理部门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由企业注册地银行直接
审核办理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外汇管理局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公司可
自行选择注册地银行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之后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境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等手续。 



在前置手续（发改委及商务委通过备案）齐备的前提下，通常银行将在3-5天内完成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
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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